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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A1406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何强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99人，代表股份数量75,388,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64％。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经确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有1位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
三十六条规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者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故以现场方式投票的股东为5名，代表股份数量594,4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94人，代表股份数量74,793,
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159％；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92人，代表股份
数量4,432,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0％；反对202,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7％；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37％；反对20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1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1％。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7,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9％；反对20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14％；反对20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86％；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0％；反对20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37％；反对20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86％；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7％。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5％；反对20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4％；弃权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150％；反对2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82％；弃权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8％。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8％；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2,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52％；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3％。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13％；反对21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49％；弃权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4,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98％；反对2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03％；弃权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9％。

关联股东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宗敏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3％；反对203,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1％；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0,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43％；反对2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38％；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4％；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85％；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1％。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34,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21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3％；弃权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36％；反对2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2％；弃权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0％；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37％；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0％；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37％；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闲置厂房出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5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1％；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4,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36％；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2％；反对21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7％；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6,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586％；反对2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4％；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5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2％；反对19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2％；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135％；反对19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03％；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五）《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6％；反对20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8％；弃权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3,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88％；反对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4％；弃权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煦、余苏；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

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及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
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0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237,321,380股的0.0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将由237,321,380股减少至237,260,38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37,321,380.00元减少
至人民币237,260,380.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债
权人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
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债权人
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
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A1406大为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期间：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29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
3.联系人：大为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55-86555281，邮箱：db@daweimail.com，邮编：518000。
5.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于寄出时电话通知公司联系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冻结情况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

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质
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
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
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部分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以及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或“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
463,089,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0%）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已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再冻
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新增司法再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冻结股份数
量（股）

12,300,000
12,900,000
12,070,000
50,6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400,000
5,000,000

123,27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2.66%
2.79%
2.61%
10.93%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22%
0.65%
0.65%
0.65%
0.65%
0.30%
1.08%
26.62%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85%
0.89%
0.83%
3.49%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21%
0.21%
0.21%
0.21%
0.10%
0.34%
8.49%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起始日

2025年5月
14日

-

到期日

2028 年
5 月 13

日

-

冻结申请人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

冻 结 类
型

司 法 再
冻结

-
注：部分数据若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下表亦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世纪运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劲嘉创
投

世纪运
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0.00%

99.87%
99.99%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31.90%

2.71%
34.6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标记数

量（股）

245,770,000

38,000,000
283,770,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53.07%

96.45%
56.47%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0

50,000
50,000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0

100.00%
1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245,770,000
38,050,000
283,820,000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53.07%
96.45%
56.48%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93%
2.62%
19.55%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轮候冻结
数量（股）

4,965,511
0

4,965,511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7%
0.00%
0.99%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4%
0.00%
0.34%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陈零越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

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日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量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1,479,385.31
730,692.40
191,767.88

2022年1-12月
687,069.34
-8,182.20
122,374.62

2022年12月31日
1.18
0.92
0.17
0.49

2023年12月31日
1,357,923.95
681,050.47
196,279.58

2023年1-12月
495,843.34
-9,876.41
50,549.53

2023年12月31日
1.21
1.09
0.08
0.50

劲嘉创投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35,575.07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
分别为302,240.07万元、435,575.07万元；劲嘉创投已发行债券余额为0。

劲嘉创投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劲嘉创投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4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鲁予
合伙份额：2,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16,950.11
13,593.27
3,410.83

2022年1-12月
0.00
-0.70
-76.81

2022年12月31日
1.24
1.24
0.79

2023年12月31日
15,395.61
12,153.52
3,242.09

2023年1-12月
0.00

-168.74
960.36

2023年12月31日
1.25
1.25
0.79

世纪运通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0。
世纪运通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世纪运通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两年经审计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交易内容
物业管理及水电

物业租赁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2023年发生金额（元）
247,454.49
182,857.14

2024年发生金额（元）
226,147.51
182,857.16

4、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世纪运通、实际控制人乔鲁予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及司法
执行事项汇总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案件号

〔2024〕粤03民初6855号

〔2025〕粤0305执调498号
〔2025〕粤 0305 执调 2231

号

〔2025〕深国仲受 3422 号

〔2025〕粤 0305 执调 3504
号

原告（申请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被申请人）

劲嘉创投、世纪运通、乔
鲁予等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涉 案 金 额（万
元）

45,138.19
8,400.00
9,974.86
17,299.05
16,679.74
97,491.84

案件阶段

一审已开庭，未
判决

执行裁定

执行裁定

已受理

执行裁定

/
注：上述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未考虑原告（申请人）主张的部分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关诉讼

费用等。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8、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9、以 2025年 5月 14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
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 期 的 质 押 股 份 累 计 数 量
（股）

281,889,709.00
362,289,709.0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比例

56.09%
72.1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9.42%
24.95%

对应融资余额（元）

3,614,104,488.88
4,447,454,488.88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
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
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部分股
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该部分股份后续可能发生变动，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相关股份变动的时间、
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司法处置涉及的股份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事项与公司经营无关，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等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1209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下午15: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45号粤能大厦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梧文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5名，所持（代表）股份54,

754,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78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名，所持（代表）股份54,399,11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70名，所持（代表）股份 35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61%。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71名，所持（代表）股份3,

255,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900,0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5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代表股份35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1%。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

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7,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2％；反对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4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2％；反对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4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9％；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3％。

6、关于《202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秋洪、周德茂、刘根祥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1,

309,653股，回避表决51,309,653股。
总表决结果：
同意3,42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4％；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6,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3％；反对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2％。

7、关于《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5,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反对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6,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5％；反对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0％。

8、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8,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6％；反对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8,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4％；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0％；反对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0％；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贞、胡文华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25 证券简称：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徐州伊敦康得思酒店三楼海苏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
6,076,874,464

88.21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于洋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4名独立董事均出席了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志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016,789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1,759,975
比例（%）
0.0289

弃权
票数
97,7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019,189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1,759,975
比例（%）
0.0289

弃权
票数
95,300

比例（%）
0.0017

3、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039,389
比例（%）
99.9698

反对
票数

1,679,175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155,900
比例（%）
0.0026

4、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4,996,689
比例（%）
99.9690

反对
票数

1,740,875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36,900
比例（%）
0.0024

5、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68,886,060
比例（%）
99.8685

反对
票数

7,841,004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147,400
比例（%）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68,796,760
比例（%）
99.8670

反对
票数

7,675,204
比例（%）
0.1263

弃权
票数

402,500
比例（%）
0.0067

7、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227,689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1,517,175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129,600
比例（%）
0.0022

8、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771,940
比例（%）
99.4912

反对
票数

1,608,975
比例（%）
0.4589

弃权
票数

174,600
比例（%）
0.0499

9、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080,489
比例（%）
99.9704

反对
票数

1,619,975
比例（%）
0.0266

弃权
票数

174,000
比例（%）
0.0030

10、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121,089
比例（%）
99.9711

反对
票数

1,617,175
比例（%）
0.0266

弃权
票数

136,200
比例（%）
0.0023

1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68,745,360
比例（%）
99.8662

反对
票数

7,974,704
比例（%）
0.1312

弃权
票数

154,400
比例（%）
0.0026

1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68,743,360
比例（%）
99.8661

反对
票数

7,984,804
比例（%）
0.1313

弃权
票数

146,300
比例（%）
0.002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确认 2024年度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

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8,908,740

348,771,940

348,802,140

342,426,411

342,424,411

比例（%）

99.5302

99.4912

99.4998

97.6810

97.6805

反对

票数

1,517,175

1,608,975

1,617,175

7,974,704

7,984,804

比例（%）

0.4327

0.4589

0.4613

2.2748

2.2777

弃权

票数

129,600

174,600

136,200

154,400

146,300

比例（%）

0.0371

0.0499

0.0389

0.0442

0.041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股东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

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5,726,318,949股不计入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8、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斑、金佳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52 证券简称：航天南湖 公告编号：2025-016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荆州市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津东路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
70

229,843,804
229,843,804
68.1527
68.15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辉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54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63,663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54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63,663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54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63,663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54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63,663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54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63,663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79,04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64,163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4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8,676,691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64,663

比例（%）
0.028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董事、监事2024年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585,480

11,584,980

比例（%）

99.4441

99.4398

反对

票数

64,163

64,663

比例（%）

0.5507

0.5550

弃权

票数

600

600

比例（%）

0.0052

0.00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6、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丁柏已回避表决。
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飞、章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